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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9         股票名称：王府井          编号：临 2020－054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陕西荣奥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王府

井”）拟收购陕西荣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股权收购价格不超过履行国

资评估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股权及提供股东借款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将于取得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后与交易对

方签署相关协议。 

一、 交易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由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集

团”）持有的陕西荣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荣奥”）100%股权，

以达到持有该公司开发并持有的荣华奥特莱斯商业项目之目的，项目总建筑面积

90,013 平方米，现由本公司旗下王府井赛特奥莱西安机场店（以下简称“机场奥莱”）

租赁经营。本次收购股权价格不超过履行国资评估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股权及提

供股东借款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元。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8月 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尚需取得陕西荣奥现有债权人同意。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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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610132X239362749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七路西段旭辉中心 1 号楼 19 层 

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崔荣华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世纪荣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份。 

经营范围：商品房开发、销售；房地产咨询；房屋租赁；高科技产品的研制、

开发；餐饮业（仅限分支机构持有效许可证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中凡涉及许可

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2．荣华集团成立于 1997 年 3 月 11 日，主要业务一方面为开发品质住宅和大型

商业项目，另一方面为养老产业、升级生态农和打造特色小镇。 

3．荣华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荣华集团资产总额 139.8 亿元，资产净额 24.68 亿

元，营业收入 38.2 亿元，净利润 1.97 亿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荣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6111033386277591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大道中段规划展览中心 A016 室 

法定代表人：李俊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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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份。该

等股权已被全部质押给长安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用于担保陕西荣奥自身的 3.9 亿

元借款。 

（3）经营范围与业务资质：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成立时间及主要业务：陕西荣奥成立于 2015年 3月 18日，主要业务为开

发并持有西安机场奥莱项目。 

（5）陕西荣奥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2.对外投资情况：陕西荣奥目前不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 

3.持有物业情况： 

（1）用地情况：荣华奥特莱斯商业项目建设于陕西省西咸新区天汉大道以北，

天工一路以南，迎宾大道以东，周文路以西的国有建设宗地上；陕西荣奥已取得了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核发的编号为陕（2017）咸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0091号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载面积 108,217平方米。上述土地及地上在建工程已抵押给长安银

行西安经开区支行，用于担保陕西荣奥对长安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的 3.9亿元借款。 

（2）房产情况：项目房产总建筑面积 90,013 平方米，现尚未办理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也未取得房产证。但陕西荣奥已就未取得房产证的标的资产办理了合法建

设工程立项、消防设计审核、环评、用地及工程规划、工程施工及验收手续，并取

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合格）、《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等合法

证明。 

4.对外融资：陕西荣奥目前仅存向长安银行西安经开区支行的 39000万元借款，

除此之外，陕西荣奥不存在其他融资情况。就该项贷款，陕西荣奥提供了在建工程

抵押担保，荣华集团以其持有的陕西荣奥 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5.担保情况：陕西荣奥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6.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陕西荣奥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1）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资产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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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货币资金  64,785.36  应付账款 129,134,921.76  

其他应收款  14,200.00  预收款项 37,967,494.63  

其他流动资产  9,927,401.64  其他应付款 57,912,767.36  

流动资产合计  10,006,387.00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 73,553,333.33  

  
长期借款 32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540,485,583.08  负债合计  618,789,126.08  

固定资产  2,152.37  实收资本 7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0,487,735.45  资本公积 25,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63,295,003.63  

资产总计  550,494,122.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295,003.63  

（2）最近两年一期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一、营业收入 5,187,779.60  13,180,144.01  13,091,962.19  

减：营业成本 5,780,587.00  17,341,761.00  17,341,761.00  

税金及附加 571,283.26  2,275,107.20  1,794,435.31  

销售费用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 526,348.12  648,849.60  759,932.44  

研发费用 0.00  0.00  0.00  

财务费用 11,290,856.23  58,604,993.91  45,351,154.13  

其中：利息费用 11,297,859.11  58,612,315.07  45,356,227.06  

利息收入 8,611.91  10,754.63  7,231.15  

二、利润总额 -12,981,295.01  -65,690,567.70  -52,155,320.69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0.00  

三、净利润 -12,981,295.01  -65,690,567.70  -52,155,320.69  

四、合作方案的主要内容 

综合考虑陕西荣奥现状，公司拟以现金收购陕西荣奥 100%股权，并在收购完成

后，以股东借款或其他方式向陕西荣奥提供资金，清偿其现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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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买价格：本次收购股权价格不超过履行国资评估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股

权及提供股东借款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 

2．支付方式：收购股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3．资金来源：本次交易资金来自公司自筹资金。 

4．标的公司债务安排：在交易合同签署前，陕西荣奥应取得债权人关于同意本

次交易的证明，并与全部债权人、担保权人就本次股权转让、债务清偿安排及担保

负担解除等事宜作出明确安排，出具本公司认可的说明文件。 

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本次收购定价由交易双方协商，并依据经备案的评估价

值确定。 

6.协议签署：本次收购尚未签署协议。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事项

后，履行国资评估备案程序，在取得备案后最终确认交易价格，并取得债权人同意

以及就相关债务做出合理安排后，再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 

7. 鉴于陕西荣奥尚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公司将在

收购协议中约定荣华集团办理验收备案和产证的义务及应承担的费用，或将办理备

案手续作为签署协议的前置条件，以规避前述风险。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1．王府井赛特奥莱西安机场店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外营业，经营状况良好，

开业后首个经营年度即已实现盈利，并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保持门店的稳定经营和持续性发展。 

2．公司已在西安地区运营管理 4 个项目，实现了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的

业态全覆盖，各门店之间已形成了地区规模优势。综合考虑公司区域规划布局、发

展战略以及门店经营状况，本次收购有利于保持公司奥莱板块业绩的稳定和持续发

展，稳固公司在大西安区域的竞争地位。 

3．本项目将对公司本年度现金流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9 日                                                             


